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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学分制学费管理暂行办法》
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西北大学学分制学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 2019

年 4 月 12 日审议通过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0 年 1 月 14 日

西大财〔2020〕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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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学分制学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化我校学分制改革，适应高素质创新型本科人才

培养的需要，根据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在西北大学试

行学分制收费的函》(陕发改价格〔2019〕2068 号)、陕西省教育

厅《关于对西北大学试行学分制收费的批复》(陕教〔2020〕5 号)

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。本办法适用 2019 级以后入学的全日制统

招本科生，医学专业、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除外。

第三条 收费原则。学分制学费由课程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两

部分组成。课程学分学费是指以所选课程学分为基数，按照学分

学费标准收取的学费；专业学费是指就读该专业所需收取的不与

学分挂钩的学费。学生完成正常学业所缴纳的学分制学费总额不

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总额。

第四条 收费标准。课程学分学费按学生所修课程的学分数收

取，专业学费按类别收取。标准如下：

类别 专业学费 课程学分学费

文法财经类 350 元/年

100 元/学分
理工外语类 1450 元/年

艺术二类 6400 元/年

艺术三类 8600 元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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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收费方式。收费方式采取预收结算制。学校按学年制

学费标准预收学费，毕业前根据学生所修学分据实核算，多退少

补。

第六条 辅修专业学费。辅修专业学费按课程学分学费标准收

取，免收辅修专业的专业学费。

第七条 核算原则。

一、各专业原则上按 140 总学分收取学分学费。学生所修专

业超过 140 总学分的部分免收学分学费。

二、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课程，二次修读时免收该课程的学分

学费；对于考核已合格但对成绩不满意、申请二次修读的课程，

以及二次修读考试不合格、需继续修读的课程，须另行缴纳该课

程的学分学费。

三、学生中途终止课程学习，仍按该课程的学分学费全额核

算。

四、学生在弹性学制期间，其专业学费按整年收取。

五、学生专业如发生变动，按变动后的专业收取专业学费,

并按学期分开计算。产生的专业学费差额在毕业前据实核算。

六、学生因故休学或保留学籍，已缴纳的专业学费可按月分

摊核算。休学或保留学籍期满复学，按随读专业重新收取专业学

费。

第八条 新生退学退费政策。学生入学缴纳学费（预收学费）

后，因正当理由不能坚持学习的，在入学后一个月以内、两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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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内、三个月以内、三个月到第二学期的一个月以内要求退学的，

分别按扣除学费总额的 10%、30%、50%、75%退还剩余的学费，入

学超过第二学期一个月的不再退费。

第九条 凡未经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同意，不在规定时间内缴足

学费的学生，学校不予注册学籍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月 18日至 2021 年 12月 18日施

行,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